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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規】失效: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
【發布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發布/修正】2013年2月26日
【實施日期】2013年4月8日

【法規沿革】
‧法釋〔2007〕14號，2007年6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429次會議通過，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
【失效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間發佈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質文件(第十批)的決定

【法規內容】
　　為正確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準確適用法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等有關規定，制定本規定。
第1條
　　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或地區的實體法，不包括衝突法和程序法。
第2條
　　本規定所稱合同爭議包括合同的訂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變更和轉讓、合同的終止以及違約責任等爭議。
第3條
　　當事人選擇或者變更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應當以明示的方式進行。
第4條
　　當事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通過協商一致，選擇或者變更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應予准許。
　　當事人未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適用異議的，應當視為當事人已經就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作出選擇。
第5條
　　當事人未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
　　人民法院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時，應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及某一方當事人履行的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等因素，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作為合同的準據法。
　　（一）買賣合同，適用合同訂立時賣方住所地法；如果合同是在買方住所地談判並訂立的，或者合同明確規定賣方須在買方住所地履行交貨義務的，適用買方住所地法。
　　（二）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以及其他各種加工承攬合同，適用加工承攬人住所地法。
　　（三）成套設備供應合同，適用設備安裝地法。
　　（四）不動產買賣、租賃或者抵押合同，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
　　（五）動產租賃合同，適用出租人住所地法。
　　（六）動產質押合同，適用質權人住所地法。
　　（七）借款合同，適用貸款人住所地法。
　　（八）保險合同，適用保險人住所地法。
　　（九）融資租賃合同，適用承租人住所地法。
　　（十）建設工程合同，適用建設工程所在地法。
　　（十一）倉儲、保管合同，適用倉儲、保管人住所地法。
　　（十二）保證合同，適用保證人住所地法。
　　（十三）委託合同，適用受託人住所地法。
　　（十四）債券的發行、銷售和轉讓合同，分別適用債券發行地法、債券銷售地法和債券轉讓地法。
　　（十五）拍賣合同，適用拍賣舉行地法。
　　（十六）行紀合同，適用行紀人住所地法。
　　（十七）居間合同，適用居間人住所地法。
　　如果上述合同明顯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有更密切聯繫的，適用該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
第6條
　　當事人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該合同爭議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第7條
　　適用外國法律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公共利益的，該外國法律不予適用，而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第8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履行的下列合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一）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
　　（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
　　（三）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
　　（四）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股份轉讓合同；
　　（五）外國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包經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設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的合同；
　　（六）外國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購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非外商投資企業股東的股權的合同；
　　（七）外國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非外商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資的合同；
　　（八）外國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購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非外商投資企業資產的合同；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其他合同。
第9條
　　當事人選擇或者變更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為外國法律時，由當事人提供或者證明該外國法律的相關內容。
　　人民法院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為外國法律時，可以依職權查明該外國法律，亦可以要求當事人提供或者證明該外國法律的內容。
　　當事人和人民法院通過適當的途徑均不能查明外國法律的內容的，人民法院可以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第10條
　　當事人對查明的外國法律內容經質證後無異議的，人民法院應予確認。當事人有異議的，由人民法院審查認定。
第11條
　　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適用，參照本規定。
第12條
　　本院以前發布的規定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以本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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